核能研究所研究發展成果申請專利及維護作業要點第二點、第三點修正總說明
本國專利法於100年11月29日修正、100年12月21日公布、102年1月1日施行之條文，將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專利種類之名稱由新式樣專利改為設計專利，為配合專利法修正後專利種類之改變，爰修正「核能研究所研究發展成果申請專利及維護作業要點」第二點；國防工業訓儲制度已由研發替代役取代，且本所人員已無國防工業訓儲人員，爰將「核能研究所研究發展成果申請專利及維護作業要點」第三點國防工業訓儲人員刪除。修正「核能研究所研究發展成果申請專利及維護作業要點」第二點、第三點，其修正要點如下：

1、 修正專利種類之名稱由新式樣專利改為設計專利。（修正作業要點第二點）

2、 刪除國防工業訓儲人員。（修正作業要點第三點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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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二、 本要點所稱專利，係指專利法第二條之發明專利、新型專利、設計專利及依各國法令規定之專利權。
	二、 本要點所稱專利，係指專利法第二條之發明專利、新型專利、新式樣專利及依各國法令規定之專利權。
	本國專利法已修法將新式樣專利改名為設計專利，爰配合專利法做修正。

	三、 本要點所稱本所人員，包括本所編制人員、聘用人員、約雇人員、研發替代役人員及專業支援人員。
	三、 本要點所稱本所人員，包括本所編制人員、聘用人員、約雇人員、國防工業訓儲人員、研發替代役人員及專業支援人員。
	國防工業訓儲制度已由研發替代役取代，且本所已無國防工業訓儲人員，爰將國防工業訓儲人員刪除。


